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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联合国人口基金 
 
 

  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方案拟订程序：执行进展情况 

第 2001/11 号决定 
 
 

  署长和执行主任的报告 
 
 

 一. 背景 
 
 

1. 本报告是依照 2001 年 6 月 22 日关于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方案拟订程序的

第 2001/11 号决定向执行局提交的。 

2. 2003 年 6 月 6 日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

和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执行局举行联席会议，会议期间，开发

计划署和人口基金以及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根据第 2001/11 号决定第 8 段，

向执行局汇报了为使方案拟订过程进一步统一和标准化，对进展监测和各个国家

方案结果/成果评价采取的共同方法。联席会议期间，这四个组织介绍了它们监

测和评价各国家方案结果和产出的方法，同意将来的监测和评价活动重点放在联

合国发展援助框架（联发援框架）成果汇总表。 

3. 第 2001/11号决定是根据提交开发计划署/人口基金执行局2001年年会的一

份报告（DP/2001/12-DP/FPA/2001/7）通过的。这份报告又是根据 2000 年 6 月

16 日第 2000/12 号决定向执行局提交的。该决定请人口基金向联合国发展集团其

04-32860 (C)    240504    240504 
*0432860* 



 

DP/2004/29 
DP/FPA/2004/7  

他成员提议成立一个工作组，目的是制订一个共同方案批准程序，并在 2001 年

年会上向执行局报告方案拟订程序方面的进展和未来的选择。 

4. 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的报告（DP/2001/12-DP/FPA/2001/7）建议执行局批

准一项方案拟订办法，使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在最后确定方案文件之前，向开

发计划署/人口基金执行局提交国家方案大纲草稿，以供讨论。然后执行局批准

方案，建议资源分配，并授权开发计划署署长和人口基金执行主任最后确定国家

方案，同时考虑到执行局的意见。 

5. 执行局第 2001/11 号决定对这个两步批准程序做了以下修改：(a) 国家方案

大纲草案提交执行局年会讨论，并酌情提供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发援框架以供参

考；(b) 执行局将审查国家方案大纲草案，然后，开发计划署署长和人口基金执

行主任将协助政府最后确定国家方案，同时考虑到执行局的意见；(c) 国家方案

将至迟在该国家方案最后一年的10月在联合国发展集团各合作伙伴的网站张贴，

于 1 月在无异议基础上核准，不再陈述或讨论，除非至少五名成员在会前书面通

知秘书处，表示希望将某一国家方案提交执行局讨论。 

6. 执行局第 2001/11 号决定的第 11 段，请署长和执行主任向执行局 2004 年年

会汇报执行该决定的进展情况。本报告就是根据这项要求提出的。 

 

 二. 第一步：统一格式 
 

7. 通过第 2001/11 号决定之后，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召集一个小型工作组，

拟订国家方案大纲和国家方案文件的统一格式。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参加了

该工作组。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商定了统一格式，开发计划署署长和人口基金

执行主任于2001年 11月共同签署致所有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和人口基金代表的

信，信后附有新格式。儿童基金会和粮食计划署执行局 2002 年也通过了类似程

序。 

8. 统一格式的目标是使国家方案大纲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大纲的叙述部分限

制在 4 至 5页。促请开发计划署驻地代表和人口基金代表确保国家方案集中于实

现具体成果，并有明确界定的战略。为做到这一点，每个国家方案大纲都必须建

立一个成果和资源框架。成果和资源框架显示方案预期实现的结果和产出及其需

要的资源。 

9. 2002 年以来，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提交执行局审查和批准的所有国家方案

大纲都遵循了统一格式。到目前为止，按照统一方案批准程序和统一格式，开发

计划署提出、执行局批准了 44 个国家方案（多国方案）。同样，人口基金按照统

一方案批准程序和统一格式提出、执行局批准了 38 个国家方案。 

10. 采用新格式的国家办事处认为，对于制订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具有战略性

的国家方案，这个新格式十分方便有用。同时，它们也承认，仅靠统一方案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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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并不能加强联合国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机构在制订各项方案时的合作与协

调。还应该考虑方案拟订程序中的其他因素，例如目前进行的提高共同国家评估

和联发援框架质量的工作。在统一方案批准程序的最初阶段，联发援框架目标与

各方案产出之间的联系并不总是十分清楚。此外，成果和资源框架中资源与具体

产出之间的联系也必须进一步改进。 

 

 三. 进一步统一方案拟订程序 
 
 

11. 关于统一批准程序的第 2001/11 号决定，证明是加强联合国改革举措的一个

推动力量。2001 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56/201 号决议，请联合国系统各基

金、方案和专门机构研究进一步简化其规则和程序的途径，并为此对简化和统一

问题加以高度优先考虑。要求各组织在以下领域采取具体步骤：(a) 权力下放和

授权；(b) 财务条例；(c) 执行方案和项目的程序、特别是监测和报告方面的规

定；(d) 国家办事处共同分享的服务；(e) 国家项目人员的征聘、培训和薪酬。 

12. 随着发展和引进简化和统一工作中制订的简化和统一工具，还采用了新术

语。例如，第 2001/11 号决定中采用的“国别大纲和国家方案草案”术语，由“国

家方案文件”所取代。国家方案文件草案提交给执行局年会，供讨论和审查，执

行局然后在次年第一届常会批准国家方案文件的最后版本。 

13. 2003 年采用了联发援框架成果汇总表，所以，国家方案文件成果和资源框架

也必须加以调整，以与联发援框架成果汇总表保持一致。采用联发援框架成果汇

总表方便了国家方案目标、结果和产出与联发援框架结果之间的联系。因此，共

同国家评估和联发援框架对国家方案拟订的推动越来越大。同时，共同国家评估

和联发援框架本身也得到国家发展规划工作的推动，并融入其中。 

14. 统一拟订和批准程序是否促成联合国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机构在拟订各自

的方案方面加强了合作与协调？在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发援框架展开工作的国家，

联合国各机构之间的合作明显改善，特别是联合国发展集团执行委员会机构在拟

订各自的国家方案期间。 

15. 根据国家办事处对新程序的反应看，工作人员似乎乐见决定拟订重点更突出

的文件，使资源和产出与联发援框架结果联系起来，从而使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

金国家方案同联发援框架的目标和国家优先事项直接联系起来。国家办事处工作

人员似乎也乐见拟订的文件把资源与产出联系起来，使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发援框

架成为程序中的关键步骤。许多工作人员还认为，由于统一批准程序，有可能更

好地与联合国伙伴机构协同合作。预期 2003 年订正的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发援框

架准则和联发援框架成果汇总表，将进一步促进从联发援框架向国家方案的过

渡。 

 3
 



 

4 
 

DP/2004/29 
DP/FPA/2004/7  

16. 然而，国家办事处工作人员担心，由于实行两步核准程序，因此拟订国家方

案的时间增加了。由于共同国家评估和联发援框架现在是国家方案拟订过程中强

制规定的步骤，从初步分析到新国家方案启动，现在大约需要 18 至 24 个月。人

们普遍担心，从共同国家评估的形势分析到实施国家方案，时间滞后近两年，可

能会对国家方案的针对性产生影响。因为国家的形势在这一期间可能发生变化，

从而需要修改所作的分析，并对方案核心内容进行调整。开发计划署和人口基金

将与联合国发展集团合作伙伴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17. 另一个担心是目前的程序可能不够灵活。这是说必须将国家方案文件草稿在

6 月提交给执行局年会，在次年 1 月第一届常会才批准国家方案。现在鼓励联合

国机构以及多边和双边捐助者，使其方案尽量符合国家规划，在这种情况下，执

行局不妨考虑是否可能在一年中三次会议的任何一次审查和批准国家方案文件。 

 

 四. 建议 
 
 

18. 执行局似可注意到本报告（DP/2004/29-DP/FPA/2004/7）。 

 


